
永宁县望远小学“学习之星”评比工作办法

一、目的与意义

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，激励广大学生积极进取、勤奋学习，促

进学生全面发展，特制定本“学习之星评比工作办法”（以下简称“办

法”）。本办法旨在通过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评选机制，表彰在学习态

度、成绩表现、学习方法创新及带动周围同学共同进步等方面表现突

出的学生，树立学习典范，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。

二、评选对象

全校所有在籍学生，均可参与评选。

三、评选标准

1.学习成绩：学生学期或学年综合成绩需位于班级或年级前列，

展现出稳定且优异的学习成果。

2.学习态度：具有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，勤奋刻苦，善于利用课

余时间自我提升，能够克服学习困难，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。

3.学习方法：拥有独特有效的学习方法，能够高效吸收知识，善

于总结归纳，乐于分享学习经验，帮助同学共同进步。

4.创新能力：在学科竞赛、科研项目、创新实践活动中有突出表

现，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，展现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。

5.团队协作与领导力：在小组学习、社团活动中表现出良好的团

队协作精神，能够带领团队成员共同进步，或在班级、学校层面组织

学习交流活动，促进学习氛围的提升。

四、评选流程



1.提名阶段：采取自荐与班级/年级推荐相结合的方式。学生可自我申

报，同时班主任、任课老师及学生组织可根据评选标准推荐候选人。

2.材料审核：由教务处、学生事务处等相关部门组成评审小组，对候

选人提交的学习成绩单、获奖证书、学习总结报告、创新成果等材料

进行审核。

3.综合评定：评审小组结合材料审核结果、展示答辩表现及日常学习

表现，进行综合评定，确定“学习之星”名单。

4.公示与表彰：对最终评选出的“学习之星”名单进行全校公示，无异

议后，在全校大会或特定仪式上进行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，同

时通过校园网、校报等渠道进行宣传，扩大榜样效应。

五、监督与反馈

1.监督机制：设立监督小组，负责监督整个评选过程的公正性、公平

性，接受师生对评选工作的投诉与建议。

2.持续改进：评选结束后，收集师生反馈，对评选办法进行定期评估

与优化，确保其适应学生发展需求，持续提升评选工作的质量和效果。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学校教务处所有。学校将根据实

际情况，适时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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